告知承诺书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办事事项名称

经营性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设立、分立、合并、变更、终止审批

（二）申请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告知内容

（一） 注册登记证明及法定代表人有效证明文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劳动保障部令第27号，2015年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订），申请设立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中国教育机构和外国教育机构应当具有法人资格，具备相应的办学资格和较高的办学质量。

（二）校产有效证明文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劳动保障部令第27号，2015年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属捐赠性质的校产须提交捐赠协议，载明捐赠人的姓名、所捐资产的数额、用途和管理办法及相关有效证明文件。

（三）教学大纲、规章制度材料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劳动保障部令第27号，2015年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订）要求的所申办职业工种的教学大纲；学校（院）运行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教学管理制度、行政、后勤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

（四）承诺的方式

采用书面或电子承诺方式。由申请人本人承诺，如代为承诺，应提供代为承诺委托书。

（五）核查及不实承诺的责任

本机构将综合运用在线核查、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对承诺内容进行核查。对虚假承诺的，依法终止事项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有关信用记录，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六）承诺书是否公开及公开的形式、范围、时限等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已认真阅读本告知书，对承诺内容以及不实承诺的责任已充分知晓。在此向（办理机构名称）郑重承诺，所填报的信息和承诺内容客观真实，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法律责任，并愿意接受办理机构的核查。

                            申请人签名:   

                         承诺日期：*年*月*日


